附件1：
关于做好2009年我市专利专业人员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事局考试管理部门，市级各部门人事（干部）处：

根据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专利专业人员资格考试试行办法>的通知》（渝职改办〔2008〕79号）和重庆市人事局《关于印发（2009年度重庆市人事考试工作计划的通知》（渝人办〔2008〕114号）规定，为切实做好我市2009年专利专业人员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
2009年8月10日-8月25日。

二、考试时间及科目
11月14日
14:00-16:00
专利申请与审查（中级）

11月15日
09:00-11:00
专利信息与利用（初、中级）
 




14:00-16:00
知识产权基础（初级）
 
 








专利纠纷与处理（中级）
三、报考条件
凡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从事专利及专利相关工作或具有相关专业学历〔见报考条件㈢要求〕，并具备下列相应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专利专业人员资格考试：

㈠ 专利助理工程师
1．取得中专学历，工作满3年；
2．取得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2年；
3．取得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
㈡ 专利工程师
1．取得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5年；
2．取得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4年；
3．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工作满2年；
4．取得硕士学位，工作满1年；
5．取得博士学位；
6．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取得助理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满5年。
7．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取得其它专业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可免试《专利信息与利用》科目的考试。
㈢ 报考条件中的有关专业学历的要求是指教育部门承认的理、工、农、医类专业学历；如果从事专利及专利相关工作，则只要达到相应的学历要求即可，不要求学历的专业；从事相关工作经历年限要求是指取得规定学历前后从事该工作时间的连续计算，其截止时间为2009年底。
四、专利专业人员资格考试专业、级别、科目代码表
	专业
	专业
代码
	级别
	级别
代码
	科目
	科目
代码

	专利助理工程师
	01
	初级
	2
	专利信息与利用
	1

	
	
	
	
	知识产权基础
	2

	专利工程师
	01
	中级
	3
	专利申请与审查
	1

	
	
	
	
	专利信息与利用
	2

	
	
	
	
	专利纠纷与处理
	3

	
	02
	免试类
	3
	专利申请与审查
	1

	
	
	
	
	专利纠纷与处理
	3


五、报名程序和要求

专利专业人员资格考试是我市首次开考，考试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网上报名，不到报名点进行现场摄像报名。

应试人员登陆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原重庆人事人才网www.cqpa.gov.cn）,点击主页上“各类考试网上报名”进入报名系统。
㈠ 提交报考信息。应试人员可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录报名系统，提交报考信息。报名时，应试人员须仔细阅读报考文件及报名系统中相关帮助文档，如实、准确无误的填写报考人员个人信息，选择参加考试专业、科目、级别（应试人员通过审核后不能再修改报考信息）,上传电子照片（jpg格式，20kb以下），并准确记住报名序号（报名序号是应试人员报名考试、下载打印准考证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和关键字号）。
㈡ 初审报考资格。考试审核部门根据应试人员在网络上填报的个人资料（姓名、性别、照片、有效身份证号、工作单位、从事相关工作年限、学历、毕业时间、职称及取得时间、专业、科目、级别、联系电话），对照报考文件中的条件要求，在网上进行资格初审，并在应试人员报名后的2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对符合报考条件的，不得拒绝报名；对审查不合格的，应说明理由。咨询电话：67501030（龙老师） 67521202（马老师）。
㈢ 查询报考资格初审结果。应试人员请于填报报名信息2个工作日后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初审。如因填报信息错误和不完整可按提示及时进行修改，重新接受资格初审。
㈣ 网上缴费。应试人员资格初审合格后，须在规定时间内（8月10日-28日）进行网上缴费，专利助理工程师、专利工程师报名考务费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50元。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缴费的应试人员视为自动放弃报名参考。缴费的具体程序按报名系统中提示的文件“网上支付说明”规定进行。
㈤ 打印准考证。网上报名缴费成功的应试人员请于11月7日至15日登录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原重庆人事人才网www.cqpa.gov.cn）报名系统打印本人准考证（使用A4纸打印，保证字迹、照片清晰），在考试当天应试人员须持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原件按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考，在规定时间内不打印本人准考证而影响参加考试的责任由应试人员自负。
㈥ 成绩查询及证书办理。应试人员在考试结束后1个月左右，可登录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原重庆人事人才网www.cqpa.gov.cn）查询成绩。成绩合格人员点击“人事考试”栏目，查看《职称职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办证时间表》中的办证时间，按《办理职称（职业）资格证书须知》的要求及考务文件规定条件的相关证件材料及从事相关工作年限单位证明，前往市人事考试中心进行资格复查，复查合格后办理资格证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牌坊一路1号，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01室。
㈦ 凡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证件及相关材料的应试人员，一经查实，取消其考试成绩，责任由考生自负。
六、考场设置
专利专业人员资格考试考场由重庆市人事考试中心在主城区设置，考生按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考。

七、教材征订
教材征订由重庆市知识产权研究会负责，联系电话：67501030（龙老师） 67521202（马老师）。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溉大道2号（新牌坊转盘）科技大厦11楼。

八、其它要求事项
㈠ 专利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分专利助理工程师、专利工程师资格，其中：专利助理工程师设2个考试科目，专利工程师设3个考试科目。考试科目试题均为客观题与主观题相结合，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作答客观题，主观题用黑色墨水笔在答题纸上作答。

㈡ 考生应考时，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橡皮。
㈢ 各区县（自治县）人事局考试管理部门收到文件后，应及时转发和宣传，积极做好考生网上报名工作。
重庆市人事考试中心
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